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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0/2021_2022__E8_80_83_E

8_AF_95_E5_A4_A7_E8_c67_220457.htm 进出口电池产品汞含

量检验监管备案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电池产品，对此类产

品实行备案和汞含量专项检测制度。 二、主管机构 1、国家

质检总局主管全国进出口电池产品汞含量的检验监督工作。

2、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

区进出口电池产品的备案及日常检验监管工作。 3、国家质

检总局核准实施进出口电池产品汞含量检测的实验室负责汞

含量专项检测制度。 三、申请程序 （一）、进出口电池产品

汞含量申请人（制造商、进口商或进口代理商等）在电池产

品进口前应向有关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备案；出口电池产品的

制造商在电池产品出口前，应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备

案。 （二）、办理进出口电池产品备案时应填写《进出口电

池产品备案申请表》，并提交的以下材料： 1、法定代表人

授权经办人员办理备案的委托授权书； 2、《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3、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声明； 4、电池制造商对于

电池产品的结构、电化学体系、品牌、规格型号、产地、外

观及标记的文字检验检疫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三）

、检验检疫机构受理备案申请后，对进出口电池产品是否属

含汞电池产品进行审核。 （1）对不含汞的电池产品，可直

接签发《进出口电池产品备案书》； （2）对含汞的及必须

通过检测才能确定其是否含汞的电池产品，须进行汞含量专

项检测。 受理备案申请的检验检疫机构凭“汞含量检测实验

室”出具的《电池产品汞含量检测合格确认书》（正本）审



核换发《进出口电池产品备案书》。 四、有效期及备案管理

1、《进出口电池产品备案书》有效期为一年。 2、《进出口

电池产品备案书》有效期到期前一个月，凭进出口电池产品

制造商对其产品做的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书面声明，到原签

发机构核发下一年度的《进出口电池产品备案书》。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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